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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81_97_E5_A4_B1_E7_c122_484763.htm 【摘要】 从民法和

刑法的角度对“丢失的项链一案进行分析，通过将法学理论

和实际中的案件相结合的方法，更为系统的把握和理解有关

遗失物和遗忘物的有关问题，从而更为详细的区别遗失物和

遗忘物。 【关键词】遗失物；遗忘物；侵占罪；不当得利；

拾得物 案例简介：王女士有一女儿，家里有一保姆小李。一

日，王女士的女儿在玩耍时将其一条价值万元的金项链放入

空的点心盒中。在小李收拾垃圾的时候，王女士将点心盒递

给小李让其丢掉，同时小李在接手后还明确向王女士询问此

点心盒是否要丢掉，王女士答是要丢掉。后在小李下楼丢垃

圾的时候不小心将点心盒摔掉在地，看到了一条项链，便开

心的收为己有。在王女士发现自己的金项链丢失之后还曾询

问过小李有没有见到她的项链，但小李失口否认，说没有见

过。后来小李收为己有的项链被发现，王女士随即向当地法

院提起了民事诉讼。 通过对以上案例进行总体分析可知，本

案争议的焦点有两个，即对本案中的项链和小李的行为的定

性问题。首先分析本案中项链的属性问题，即其是属于遗忘

物还是遗失物，再次分析小李的行为，看其行为是否构成犯

罪，如果构成犯罪的话，应当是什么罪名。下面从这两个焦

点入手进行具体的分析。 首先从第一个焦点入手，对本案中

项链的定性问题，即该项链是属于遗忘物还是遗失物。从我

国民法的角度来分析可知，在我国民法中一般并不区分遗忘

物和遗失物。在我国民法界有对遗失物的界定为，“遗失物



是指他人不慎丢失的动产。” 但对于遗失物的概念，各国以

及地区立法大多没有设置明文规定，根据现在理论界大多数

学者的意见可知，在我国民法学界，有关于遗失物有如下构

成要件，即须为他人的物；须为动产；遗失人占有的丧失须

非出于己意；须非隐藏的物。所谓遗失物的拾得，是指发现

他人的遗失物而予以占为己有的一种法律事实。我国关于遗

失物的拾得，规定于民法通则第79条第2项，即拾得遗失物、

漂流物或者失散的饲养动物，应当归还失主，因此而支出的

费用由失主偿还。我国现行法采用的是关于遗失物不论拾得

人拾得该遗失物多长时间，都不能取得其所有权。凡遗失物

已经为拾得人发现且实际占为己有，即构成拾得。实际占有

为要件，虽然发现但是却不占有，也不是拾得，发现与占有

，是构成拾得行为的两个要素，缺少一个都不能构成拾得。

我国关于遗失物拾得的规定见于民法通则第79条第2项，文字

过于简单，难于适用，还应该采用罗马法里关于拾得人在一

定条件下享有遗失物的所有权。通过以上从民法角度来分析

，联系本案中的焦点物品项链可知，该项链若是属于遗失物

，则小李在楼梯处拾得遗失物后便有通知遗失人的义务，因

为关于拾得人的义务，主要有四个方面： 1．通知义务。拾

得人拾得遗失物后，应该通知遗失人或所有人或其他有受领

权人。在不知道所有人或所有人所在不明时，应该为招领公

示或者报告主管官署。 2．保管义务。拾得人拾得遗失物后

，应负保管遗失物的义务。拾得人在报告主管机关并交存其

物之后，此项义务即行免除。对易于腐败或者保管需费过巨

者，依德国民法第966条规定，拾得人应将遗失物公开拍卖，

以价金替代遗失物。 3．报告义务。此义务在于以下两种情



形：（1）拾得人拾得遗失物后，向主管机关为报告；（2）

招领期间届满，而无失主认领时，拾得人为决定遗失物所有

权的归属而为报告。此种情形的报告义务通常具有较强的效

力。若拾得人既不报告也不是将物交存，则非但不能取得遗

失物的所有权，相反将成立侵占罪。 4．返还义务。即拾得

人对所拾得的遗失物在一定期间内须负返还义务。关于一定

期间，各国及地区规定不一致。德国民法规定为6个月，瑞士

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规定为5年，日本遗失物法规定为1

年。 其次是第二个焦点问题，对于本案中小李的行为的分析

，小李的行为是不是属于拾得人对遗失物的不法处置呢？民

法中所谓拾得人对遗失物的不法处置，是指拾得人拾得遗失

物后，据为己有，拒不返还，并加以处置。.拾得人据为己有

而自行使用收益。对此种不法处置，依德国民法第971条第2

项规定，拾得人将丧失报酬请求权与丧失取得遗失物所有权

的权利。我国台湾地区现行“民法”则规定了较此更严厉的

责任。依其规定，除拾得人不能取得遗失物的所有权外，还

将发生以下后果：（1）构成侵占罪；（2）构成违警；（3）

成立侵权行为或不当得利。第一二种后果，拾得人将依“违

警罚法”第77条与刑法第337条的规定承担公法上的责任。而

第三种后果，拾得人将负损害赔偿责任，同时因成立不当得

利而负返还责任。从我国历史上的立法来看，对这一问题的

处理原则是：奖惩并重，如清律户律钱债门得遗失物条载，

“凡得遗失物之人，限五日送官，官物尽数还官，私物召人

认识，与内一半给与得物人充赏，一半还失物之人，如三十

日无人认识者，全给。” 从我国现行的立法来看，《民法通

则》和《物权法草案》等法案都对遗失物归属、返还和付酬



做了明确的规定。《民法通则》第79条规定：所有人不明的

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接收单位应当对上缴的单位

或者个人，给予表扬或者物质奖励。拾得遗失物、漂流物或

者失散的饲养动物，应当归还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

主偿还。《物权法草案》第114条：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

利人。拾得人应当自拾得遗失物之日起二十日内通知所有权

人、遗失人等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有关部门。《物权法草

案》第115条：有关部门收到遗失物，知道所有权人、遗失人

等权利人的，应当及时通知其领取；不知道的，应当及时发

布招领公告。《物权法草案》第116条：拾得人在遗失物送交

有关部门前，有关部门在遗失物被领取前，应当妥善保管遗

失物。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毁损、灭失的，应当

承担民事责任。《物权法草案》第117条：所有权人、遗失人

等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支付一定报酬。 笔者

认为本案种小李的行为即构成第三种，不当得利需要返还。

所谓不当得利，依据《民法通则》第92条的规定，是指没有

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且该利益的取得造成了他人的损

失。对于不当得利中所得利益拒不退还或交出，数额较大的

，构成刑法上的侵占罪。不当得利与侵占罪存在一定的交叉

关系。两者的界限主要在于行为性质和社会危害程度的不同

。不当得利是一种轻微的民事违法行为，侵占罪的行为则是

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行为的犯罪行为。不当得利导致的

是民法上不当得利之债的产生，行为人须承担的法律责任是

返还不当得利，而构成侵占罪的行为人依法还应承担刑事责

任。 但是针对本案中小李的行为，若在小李取得不当利益后

基于非法占有目的，产生侵占故意，经项链主人索要，拒不



返还或交出，但财物所有人未提起刑事诉讼的，不可以侵占

罪要求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即为若办案中小李的行为构成

侵占罪，但由于王女士是向法院提起的民事诉讼，法官对于

小李的行为页只能作为民事不当得利处理，而不能以犯罪为

由将该案件移送刑庭按侵占罪处理。因为我国刑法对于侵占

罪的规定为告诉才处理。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当得利其

实也是一种民事侵占行为。 以上是对小李的行为从民法角度

进行的分析，下面对其行为从刑法角度来看，首先看小李的

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犯罪是指我国刑法第13条规定的“一切

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

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主义秩序和经济

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

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力和其他

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如果小李的行为构成犯

罪的话，与其行为最为接近的罪名则是刑法中的侵占罪。 我

国刑法中规定侵占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代为保管的

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或者将他

人的遗忘物、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还的

行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在客观方面，

本罪表现为将数额较大的自己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

己有或将数额较大的他人的遗忘物或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

拒不退还或拒不交出的行为。对于本案中小李的行为是否构

成侵占罪的一个关键问题便是，该项链是属于遗忘物还是遗

失物。刑法中对于遗忘物的认识在理论界有所争议。所谓“

遗忘物”是指财物的所有人或持有人将所持财物放在某处，

因疏忽忘记而未带走的财物。持遗失物不能构成侵占罪的犯



罪对象的大部分主要观点是说刑法第二百七十条第二款仅将

遗忘物和埋藏物规定为侵占罪的犯罪对象，并未涉及遗失物

，根据刑法“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遗失物不能成为侵占

罪的犯罪对象。但是也有观点认为刑法第二百七十条第二款

所规定的遗忘物也包括遗失物，因为遗忘物与遗失物之间无

本质的区别，遗失物可以成为侵占罪的犯罪对象。但理论上

一般认为，“遗失物”和“遗忘物”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于

：（1）遗忘物是一经回忆一般能知道财物所在的位置，也较

容易找回；而遗失物则相反，一般不知失落在何处，不易找

回。（2）遗忘物一般尚未完全脱离物主的控制范围；而遗失

物则完全脱离了物主的控制范围。（3）遗忘物一般脱离物主

的时间较短；而遗失物则脱离物主的时间较长。因此，侵占

遗失物的行为是不构成犯罪的。 但是也有的学者认为不应区

分遗忘物和遗失物，遗忘物和遗失物难以区分。如果说遗忘

物是刚刚遗忘，失主知道忘在什么地方；而遗失物一般离开

失主时间较长，失主无法确切的知道忘在何处，这种区分只

是丧失控制后程度上的区分，而不是性质上的区分。丢失时

间的长短，是否知道丢失地方这些因素都不足以区分遗失物

和遗忘物。而且如果将遗失物和遗忘物做以上的区分，则行

为人是否构成侵占罪的根据不在于行为人本身的主观罪过和

客观行为，而取决于失主对财物的主观心理态度，这是不合

理的。因此，主张遗忘物和遗失物的确认标准应该是财物所

有人主观上是否由于疏忽而遗忘，财物是否已经失去了控制

。 对于以上各种观点的分析，笔者比较赞同后面一种观点，

即遗忘物与遗失物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财物脱离所有人后

被占有是一个连续的发展的过程，遗忘与遗失只是这一发展



过程的两个相续的阶段。在这一动态的发展过程之中很难确

定一个合理的点而将两者断开。从法律的角度而言，由于我

国民法上并无取得时效制度，则无论财物脱离所有人经过多

长时间，所有人都并未丧失其所有权，在这一点上遗忘物与

遗失物的法律效果是一致的，二者并无区分的实际的法律意

义。从刑法第二百七十条的规定，我们不难看出，立法者的

目的是要保护财物所有人对于财产的所有权不被非法侵犯。

而无论是遗忘物还是遗失物，所有人都未放弃其所有权，占

有他人的遗忘物或遗失物在本质上都是对他人财物所有权的

一种侵犯，应当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否则将不利于保护公

民财产的合法权益， 不利于预防和打击犯罪， 并与立法精神

相背驰。 最后是关于侵占罪中的“拒不退还”或“拒不交出

”，主要是指客观上有能力退还而主观上坚持不还的行为。

在认定行为人是否有拒不退还或拒不交出的行为，还应区分

不同情况：当侵占行为人在财物所有人明确提出还主张时，

虽承认其主张并答应归还，但在其后又擅自处理了该财物，

致使无法实际交换时，应认定为拒不交出或既不退还。如果

行为人虽有非法侵占行为，但最终还是交出了财物的，则不

能认为构成本罪。如果行为人在合法所有人明确提出交换主

张之前，已经处理了该财物，事后也承认并答应归还的，则

也不能认为构成本罪。侵占罪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行为人基于

他人的财物，然后非法将财物占为己有，拒不退还。 而本案

中小李的并无拒不交还或退还的行为。因此通过以上的分析

，笔者认为本案中小李的行为是不构成刑法上的侵占罪的，

因其行为不符合侵占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对于小李行为总的

定性则为民法上的不当得利，需要将项链返还给王女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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